
北京集成电路学会会员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集成电路学会会员发展、服务和管理工作，保障会

员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本团体的作用，确保本团体健康、有序发展，根

据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和《北京集成电路学会章程》，制定本制

度。

第二条 本团体会员入会的基本条件、会员的基本权利、义务等，依照

本团体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团体会员的发展、服务和管理的具体工作由秘书处负责。

第四条 本团体会员应当遵守本团体章程和本制度，自觉履行会员义务，

正确行使会员权利。

第五条 本团体会员管理原则上为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二章 会员类别及条件

第六条 本团体会员由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

第七条 申请加入本团体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团体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团体的意愿；

（三）在本团体的业务（行业、学科）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有意愿在本团体所涉及的相关集成电路领域内拓展或开展工作。

（五）单位会员

注册地在北京市，与集成电路学科或专业相关，具有一定数量的科技人

员，遵守本团体章程，支持本团体工作，愿意参加本团体有关活动，并



在集成电路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的科研、教学、生产和服务企业、事业

单位以及社会团体，可申请为本会单位会员。

（六）个人会员（以下条件满足其一即可）

1、学生会员：集成电路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在读学生，学生会

员的会籍与学籍同步；

2、普通会员：具有一定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关从业经验的集成电路科技

工作者和技师、高技能人才，具体要求为：本科学历且具有 10 年及以

上相关工作经验；硕士研究生学历且具有 5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博士研究生学历且具有 2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第三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团体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团体活动的活动权；

（三）获得本团体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本团体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九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团体的章程和各项规定；

（二）执行本团体的决议；

（三）维护本团体的合法权益和声誉；

（四）完成本团体交办的工作；

（五）按规定交纳会费；



（六）向本团体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四章 会员服务

第十条 由学会颁发“北京集成电路会员证书 ”，并在会籍有效期内，可

在名片、信笺、宣传资料、旗帜上按规定使用我会会标，并以相应等级

会员身份对外开展工作。

第十一条 会员享有学会工作动态、活动通知以及研究报告的优先获取

权。

第十二条 在学会主办的各项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专业技术培训、论

坛、展览、产学研平台搭建等活动中享有相应会员优先待遇。

第十三条 优先或优惠获得本团体提供的技术性、工程和政策性等咨询

服务。

第十四条 享有通过学会渠道反映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领

域问题的政策建议权。

第十五条 可由本学会协助举办技术交流、产品展示、成果鉴定和技术

培训等活动。

第五章 会员入会程序

第十六条 申请加入本团体的单位会员，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北京集成电路学会单位会员入会申请表》并加盖公章；

（二）申请单位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三）申请单位简介；

（四）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七条 申请加入本团体的个人会员，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北京集成电路学会个人会员入会申请表》并本人签字；

（二）申请人本人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三）在读学生需提交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第六章 会费

第十八条 单位会员

理事长、副理事长、监事长单位：30000元/年；

理事、监事单位：20000元/年；

会员单位：5000元/年；

第十九条 个人会员

学生会员、已退休会员免缴会费；

普通会员：50元/年；

第七章 会籍管理

第二十条 本团体建立会员联络制度，单位会员应指派本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行使会员权利、履行会员义务，同时需确定一名工

作人员与本团体进行日常联络；个人会员应当由其本人在本团体行使权

利、履行义务。

第二十一条 本团体统一编制会员名册，每位会员对应唯一专属会员编

号，会员编号由字母和数字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两位字母，首字

母代表会员种类，其中字母“U”为英文单词“Unit”缩写，代表单位

会员，字母“I”为英文单词“Individual”缩写，代表个人会员。第二

个字母代表会员性质（若为个人会员即为个人会员所在单位的单位性

质），其中字母“U”为英文单词“University”缩写，代表单位性质为



高校或科研院所，字母“C”为英文单词“Company”缩写，代表单位性

质为企业，字母“P”为英文单词“Public”缩写，代表单位性质为社

会团体。第二部分为七位数字，其中前四位为入会年份，后三位为会员

所在会员类型内加入学会所在年份内的入会顺序。本团体应当每年定期

更新会员名册，并予以公布。

第二十二条 会员信息事项（含公司名称、代表人信息以及联络人信息

等）发生变更时，应填写《会员信息变更说明函》，及时通知本团体

更新信息。

第二十三条 具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职务的会员单位代

表职位变动时，应及时告知本团体并提供相关材料。新就任人员不能

直接代理原单位代表的会内职务，需经学会考核、本人同意，提交理

事会讨论并上报登记管理机关审核通过后方能接任原会内职务。

第八章 会员退会程序

第二十四条 退会方式

会员有以下两种退会方式：

1、自愿退会：会员因自身原因，主动申请退会，需向学会秘书处提出

书面申请，填写《退会申请表》，说明退会原因，并交回会员证书，经

理事会讨论通过后向会员发放退会审批表并予以公告，相关材料由秘书

处留存备案。

2、自动丧失会员资格：会员自入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发生下列情形

的，均可保持有效会员资格；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自动丧失会

员资格，即会员身份终止：

（1）3年不按规定缴纳会费；



（2）3年不按要求参加本团体活动；

（3）不再符合会员条件；

（4）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十五条 退会管理

1、本学会每 3年集中开展一次会员资格审查工作。

2、会员自愿退会、自动丧失会员资格或者被除名后，其在本学会相应

的职务、权利、义务自行终止。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属本团体。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经 2024 年 9 月 12 日北京集成电路学会第一届第二

次会员大会表决通过,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